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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关于深入推进

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省工商联制定的《关于深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意见》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关于深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意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总工会

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省工商联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企业工资分配机制，是贯彻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内在要求，是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载体，是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迫切需要。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苏发〔2011〕14号），推动各类企业依法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维护职工劳动报酬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为原则，以保障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扩面建制、质量提升和履约兑现为重点，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健全工资分配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企业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实现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二、总体目标

各类企业普遍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建工会企业普遍签订集体合同。职工50人以上企业到2012年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80%以上，到2013年达到并保持在90%以上；职工50人以下企业通过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合同实现覆盖；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三、重点措施
（一）加大扩面建制推进力度。区分企业规模、管理水平、经营状况、工会基础等不同情况，运用单个企业协商、行业和区域协商等灵活适用的建制形式，促进各类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和世界500强在苏投资企业，以及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地依法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未建制企业，通过下发地方工会或行业工会特别提示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建议书等形式督促推动。大力宣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职工增收、企业增效、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企业经营管理者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自觉性，调动职工参与的积极性，为扩面建制营造良好氛围。
（二）提高工资集体协商质量。以推进集体合同“彩虹计划”为载体，指导劳动关系双方实施要约，协商确定可量化操作的条款。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有增长的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指导线协商确定年度职工工资增长幅度。生产经营遇到一定困难的企业，在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前提下，协商确定本单位的最低工资标准。实行特殊工时制的企业，重点协商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发基数和工时安排计划。实行计件工资的企业，重点协商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确保90%以上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能够完成劳动定额并取得合理报酬。国有企业及实行经营者年薪制的企业，重点协商经营者收入与一线职工收入的比例关系。组织实施“协商薪酬制度激励职工创新计划”，让劳动者按贡献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三）督促工资集体合同履行。加强集体合同审查管理，保证工资集体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工资集体合同履行情况纳入劳动保障监察书面审查内容和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对不响应工资集体协商要约或协商后拒绝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责令限期改正。工会组织要通过职代会、厂务公开等形式，督促企业就工资集体合同履行情况每半年向职工公布1次，每年向职代会全面报告1次。企业因故未能履行集体合同的，要向全体职工说明理由，并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上级工会组织报告。各地要将工资增长情况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价标准，将依法支付工资情况作为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基本准入条件，作为评比表彰企业、企业经营者和工会负责人的重要依据。
四、工作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作为重要职责，作为实施民生幸福工程的有力措施，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深入健康发展。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和工商联要充分依托三方机制，共同研究处理工资集体协商中的重大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抓好政策制定、审查管理、争议调处和监督检查工作，不断完善最低工资和企业薪酬调查制度，定期发布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工资指导线等相关信息，为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依据。工会组织要加大企业工会组建力度，培育集体协商主体，加强集体协商指导员、谈判员队伍建设，提高集体协商能力和水平，强化对集体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维护职工参与工资分配和获得劳动报酬的权益。各级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联要指导企业经营管理者加强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学习，督促企业依法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主题词：劳动　工资　集体协商△　通知

[image: image2.wmf]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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